1. 计算依据

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条文 7.2.15

《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》JGJ/T 449-2018

本项目材料决算清单

2. 定义与范围

可再循环材料：指在生产、使用过程中产生的，可通过回收、加工后再次使用的材料（如钢材、铝型材、玻璃、塑料等）；

可再利用材料：指在不改变原有形态的前提下，可直接重复利用的材料（如旧门窗、旧地板等）；

计算范围：统计本项目所有建筑材料的总重量，及其中可再循环、可再利用材料的重量。

3. 用量统计与计算

表格
	材料类别
	材料名称
	总重量 (t)
	可再循环 / 可再利用重量 (t)
	占比 (%)
	备注

	结构材料
	钢筋
	320
	320
	100
	钢材为可再循环材料

	
	预拌混凝土
	2100
	0
	0
	不可再循环

	围护材料
	断桥铝门窗
	60
	60
	100
	铝型材为可再循环材料

	
	保温材料
	80
	0
	0
	不可再循环

	
	防水材料
	30
	0
	0
	不可再循环

	装饰材料
	塑料管道
	40
	40
	100
	塑料为可再循环材料

	
	玻璃隔断
	20
	20
	100
	玻璃为可再循环材料

	
	木地板
	20
	0
	0
	不可再循环

	合计
	-
	2670
	440
	16.5%
	-


4. 得分判定

本项目为公共建筑，可再循环 / 可再利用材料用量比例为：

占比=2670440​×100%=16.5%
条文规则：公共建筑≥10% 得 3 分，≥15% 得 6 分 → 本项目占比16.5%，得6 分。

